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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进一步加强规划管理的通知
鲁政发 [ 2004 ]69号　　　　2004年 9月 22日

各市人民政府 ,各县 (市、区 )人民政府 ,省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 ,各大企业 ,各高等院校 :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工作会

议精神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做好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工作 ,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 ,特通知如下 :

一、充分认识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重

大意义

城市总体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依

据 ,是政府重要的调控手段 ,自接关系城市功能的有

效发挥 ,关系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

境的协调发展。我省各地现行的城市总体规划 ,规

划期到 2010年 ,绝大多数是 1993年至 1997年编制

和批准实施的。随着全省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 ,城市发展空间不足 ,生态承载力下降 ,难以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客观需求 ,城市总

体规划滞后已经成为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党的十

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省委

工作会议确立了到 2020年全省加快发展的战略目

标和一系列重大举措 ,这些都给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和实施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面修编城市

总体规划 ,是增强城市竞争力、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的重要前提.是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迫切要求 ,

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城乡持续协调健康

发展的长远需要。

二、明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指导思想、目

标和原则

(一 )指导思想。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五个统筹”,着眼长

远 ,突出重点 ,高起点修编城市总体规划。科学安排

城镇体系和城市空间布局 ,综合部署各项建设 ,推进

城市化进程 ,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城市竞争力 ,引领

全省城乡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 )工作目标。全面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

划修编 , 2004年内全省展开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的市、县达到 70% ,力争用 3年时间全部完成修编

和审批工作。

(三 )规划原则

1.城乡统筹 ,服务发展。以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为首要任务 ,综合规划辖区内的城乡居民点、人口

分布、土地利用、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 ,留

足城市发展空间 ,增强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 ,

促进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 ,保证城乡协调发展。

2.以人为本 ,生态优先。以满足群众需要、维护

公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将规划的着眼点由偏重经

济增长向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并重转变 ,把环

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战略位置。将城市规模严格

控制在合理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内 ,致力于良好人居

环境、人文环境的营造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节约用地 ,优化布局。以构建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环境优美、适宜人居的城镇体系和城市空间结

构为着力点 ,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

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分

区 ,强化土地集约和合理利用。中小城市应适度集

中紧凑布局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以多中心组团式

布局 ,间以生态隔离 ,防止城市建成区无序蔓延。

三、突出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重点

(一 )着力提高规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设

区城市和达到一定规模、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县级

市 ,要积极开展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立足区域协调发

展 ,科学确定城市的职能定位、发展目标和空间战略

布局。加强市 (县 )域城镇体系规划 ,统筹安排城乡

居民点、各类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布局 ,构建分工有序、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各市、

县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实际需要 ,严格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并充分考

虑土地供给能力和集约用地的潜力 ,科学确定到

2020年的城市规模和空间布局。强化城市近期建

设规划 ,规划期到 2010年 ,与“十一五”计划紧密衔

接 ,将计划实施的重大建设项目事先落实到规划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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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项目库并安排好建设时序。编制好城市远景规

划 ,规划期到 2050年 ,根据合理的资源和环境容量 ,

按照城市化发展到成熟期的城市人口数量 ,科学确

定城市远景规模和空间布局。

(二 )突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把事关区域协

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自然与

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等的内容作为

强制性内容 ,增强规划的刚性、规范性和权威性。要

划定道路“红线”、绿地“绿线”、历史文化保护“紫

线”、水体“蓝线”。存在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危险的城市 ,还要划定地震活动断层等不良地

质条件“黑线”,在城市建设中予以合理避让。

(三 )搞好相关规划的衔接。修编城市总体规

划 ,要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为依

据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

规划以及交通、能源、水利、旅游、防灾等专业规划相

协调 ,相关城市要与正在编制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总

体规划、山东省海岸带规划和都市圈规划有机衔接。

特别要充分考虑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趋势 ,使基本农

田保护区与城镇规划建成区保持合理距离 ,建设城

乡间的生态安全屏障。

(四 )严格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查审批。各地报

请省政府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 ,由省建设厅牵头 ,组

织有关方面进行论证 ,并经省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等

部门会签后报省政府。设区城市对于所辖各县城市

总体规划的审批 ,可参照省里的做法执行。有关部

门在审查过程中要严格把关 ,确保城市总体规划既

科学合理 ,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规范的

要求。

四、确保城市总体规划有效实施

(一 )进一步完善规划管理体制和监管机制。

全面建立并认真实行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 ,各类规

划和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

定点 ,必须先经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 ,未经审查

的不得审批。城市规划区内的各类园区、村镇必须

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统一的规划管理 ,并

抓紧建立起延伸到街道办事处、乡 (镇 )和村 (居委

会 )的规划监管体系。尽快建立以规划的强制性内

容为核心、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重点的规划监管机

制 ,各市、县政府可根据实际需要对规划的非强制性

内容进行调整 ,但不得随意调整强制性内容 ,确需调

整的 ,必须按法定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二 )制定实施科学规范的建设项目规划审批

程序和制度。按照建设“阳光政府”的要求 ,制定完

善的规划审批流程并对社会公开 ,规范审批行为。

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论证要与行政审批分开 ,

先行组织 ,先行办理 ,提高审批效率。任何建设项目

必须依法按程序办理规划手续 ,招商引资、重点工

程、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应有规划部门

提前介入 ,坚决纠正以“特事特办”名义不办手续、

不走程序的问题。建设项目凡涉及改变用地性质、

容积率、后退红线的 ,必须依法按程序办理 ,严禁任

何个人擅自批准。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获

得土地使用权的 ,出让转让合同签订后 ,一律不得增

加容积率。对擅自批准的 ,一律按违纪论处 ,追究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三 )大力改进和强化规划执法。实行相对集

中行政处罚权的城市 ,凡城市规划处罚权划归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的 ,要建立规划部门和城管执法

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 ,合理划分职责分工。把

各类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规

划执法的主要依据 ,把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城市主

次干道两侧、房地产开发集中地区、风景名胜区、历

史文化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作为规划执

法的重点区域 ,加大执法力度。探索建立规划实施

的动态监测体系 ,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

设行为。对严重违反城市规划 ,占压红线、侵占绿

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

建设 ,必须坚决予以拆除。对所有违法建设行为及

其处罚情况 ,都要进行公示 ,情节严重的要进行通报

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

五、切实加强对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领导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对全省今后十几年

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并将对今后

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工作 ,由各市、县 (市 )人民政府负责 ,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牵头 ,有关部门配合。各市、县 (市 )

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 ,保证规划修编工作顺利

进行。要聘请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单位和人员承担城

市总体规划修编任务 ,在修编过程中要扩大公众参

与度 ,确保编制出一流的规划成果。各级各类机关、

企业、高等院校要带头实施城市规划 ,服从规划管

理。要有计划地抓好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的规划培

训 ,提高其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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